
信息披露

2024/5/14

星期二

B083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600221

、

900945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

B

股 编号：临

2024-034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相关事项执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十家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

整计划》”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 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祥鹏航空” ） 于2024年3月14日就欠付的约

11.12亿元人民币共益债与债权人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西股份” ）达成清

偿方案，其中4.77亿元以海航控股股票进行清偿，股票抵债价格为3.18元/股，转股数量为

150,0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35%。

● 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海航飞翔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翔俱乐

部” )通过受领《重整计划》下的偿债资源，持有海航控股股票的数量增加24,698,709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6%，飞翔俱乐部持股比例由0.05%增加至0.11%。

● 上述股票已于2024年5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

成过户登记手续。

一、《重整计划》相关事项执行进展情况

（一）祥鹏航空与华西股份以股抵债事项执行进展

经友好协商， 祥鹏航空就欠付的约11.12亿元人民币共益债与债权人华西股份达成清

偿方案，其中4.77亿元以海航控股股票进行清偿，股票抵债价格为3.18元/股，转股数量为

150,000,000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3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6日披露的

《关于重整计划执行的后续进展公告》（编号：临2024-011）。

2024年 5月 7日，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 将海航控股

150,000,000股股票过户至华西股份名下，上述股票已于2024年5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二）飞翔俱乐部持有公司股票变动情况

1.飞翔俱乐部持股变动时间、方式及数量

飞翔俱乐部为与公司受同一实控人控制的主体，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飞翔

俱乐部通过受领《重整计划》下的偿债资源，持有公司股票的数量增加24,698,709股，约

占公司总股本的0.06%，飞翔俱乐部持股比例由0.05%增加至0.11%。

2024年5月7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将海航控股24,698,709股

股票过户至飞翔俱乐部名下，上述股票已于2024年5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2.本次持股变动前后飞翔俱乐部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持股变动前 本次持股变动后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海航飞翔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 21,612,894 0.05 46,311,603 0.11

海南瀚巍投资有限公司 10,546,866,453 24.41 10,546,866,453 24.41

海南方大航空发展有限公司 4,200,000,000 9.72 4,200,000,000 9.72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3,305,200,000 7.65 3,305,200,000 7.65

American�Aviation�LDC. 216,086,402 0.50 216,086,402 0.50

方威 99,999,977 0.23 99,999,977 0.23

海南尚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9,127,987 0.02 9,127,987 0.02

海口恒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783,841 0.01 4,783,841 0.01

合计 18,403,677,554 42.59 18,428,376,263 42.65

注：上述持股比例尾数上如存在差异，均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

二、以上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重整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

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华西股份成为持有公司0.35%股份的股东；飞翔俱乐部持股比例由

0.05%增加至0.11%，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由42.59%增加至42.65%。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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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股分配金额及转增股本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金额：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8700元(含税)调整为1.13104元(含

税)。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总额：由79,501,385股调整为76,405,757股。

● 本次调整原因：因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累计6,449,224股，按照维持分配总额和转增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

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和转增总额。

一、调整前利润分配方案

2024年4月24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87元（含税），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

司总股本165,627,886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80,037,512.08元（含税）。

2、公司拟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8股。 截止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

本165,627,886股， 合计转增79,501,385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45,129,271股

（本次转增股数系公司根据实际计算向下取整所得。 公司总股本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所致）。

如在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和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和转增总额。如后续

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4月1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1）。

二、调整后利润分配方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6,449,224股，目前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公司总股本为165,627,886股，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6,449,224股，本

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159,178,662股。 依据上述实际参与分配股本数，按照维持分

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每股分配比例进行调整，合计拟派发现金

红利180,037,512.08元（含税），调整后的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13104元

（含税）。按照维持转增比例不变的原则，公司拟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8股，

调整后，合计转增76,405,757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42,033,643股。 即调整后情

况如下：

1、 每股现金红利 =原定利润分配总额÷最终参与分配的公司股份总数

=180,037,512.08÷159,178,662≈1.13104元/股（含税，保留五位小数），实际利润分配

总 额 = 调 整 后 每 股 现 金 红 利 × 最 终 参 与 分 配 的 公 司 股 本 总 数 =1.13104 ×

159,178,662=180,037,433.87元(含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2、 调整后转增股本总额=每股转增比例×最终参与分配的公司股本总数=0.48×

159,178,662=76,405,757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调整后转

增股本总额=165,627,886+76,405,757=242,033,643股。

综上所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调整为：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13104元（含税），利润

分配总额为180,037,433.87元（本次利润分配总额差异系每股现金红利的尾数四舍五入

调整所致）；本次转增股本总额为76,405,757股，转增后总股本为242,033,643股（公司

总股本以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

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所致）。 具体以权益分派实施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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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五星铝业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杭州市余杭瓶窑工业园

区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9,771,8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38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因公无法主持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陈魏新主持

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郜翀先生、樊玉庆先生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其他董事现场出席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均现场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陈魏新女士的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列席楼清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9,653,489 99.9772 35,500 0.0068 82,900 0.016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9,653,489 99.9772 35,500 0.0068 82,900 0.016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9,657,089 99.9779 31,900 0.0061 82,900 0.016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9,661,389 99.9787 35,500 0.0068 75,000 0.0145

5、议案名称：关于对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9,664,989 99.9794 31,900 0.0061 75,000 0.0145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融资业务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6,314,529 99.3348 3,382,360 0.6507 75,000 0.0145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240,049 99.9413 31,900 0.0174 75,000 0.041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9,664,989 99.9794 31,900 0.0061 75,000 0.014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开展铝锭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9,664,989 99.9794 31,900 0.0061 75,000 0.014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442,449 99.7442 1,264,740 0.2433 64,700 0.0125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9,661,389 99.9787 35,500 0.0068 75,000 0.0145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9,661,389 99.9787 35,500 0.0068 75,000 0.0145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4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9,664,989 99.9794 31,900 0.0061 75,000 0.0145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9,653,489 99.9772 35,500 0.0068 82,900 0.0160

1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9,657,089 99.9779 31,900 0.0061 82,900 0.016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116,776,877 99.9054 35,500 0.0303 75,000 0.0643

5

关于对公司 2024�年度对外

担保授权的议案

116,780,477 99.9085 31,900 0.0272 75,000 0.0643

6

关于 2024�年度公司融资业

务授权的议案

113,430,017 97.0421 3,382,360 2.8936 75,000 0.0643

7

关于确认 2023�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及预计 2024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16,780,477 99.9085 31,900 0.0272 75,000 0.0643

8

关于公司2024年度开展外汇

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116,780,477 99.9085 31,900 0.0272 75,000 0.0643

9

关于公司2024年度开展铝锭

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116,780,477 99.9085 31,900 0.0272 75,000 0.0643

10

关于公司2024年度使用自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115,557,937 98.8626 1,264,740 1.0820 64,700 0.0554

11

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 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116,776,877 99.9054 35,500 0.0303 75,000 0.0643

12

关于公司监事 2024�年度薪

酬的议案

116,776,877 99.9054 35,500 0.0303 75,000 0.0643

1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进行2024年中期分红方案

的议案

116,780,477 99.9085 31,900 0.0272 75,000 0.0643

15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审

计机构的议案

116,772,577 99.9017 31,900 0.0272 82,900 0.071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议案4-13、15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7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杭州鼎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周贤海、王

诚均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共计337,424,940股，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晶、戈浩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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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决定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于2024年5月13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潘协保先生、潘渡江先生、邓炳南先生、李鲸波先生、徐君先生、李俊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谢峰先生、曾子路先生、董丽颖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上述候选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任职资格，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人数的比例不低于董事会人员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候选人谢峰先生、

董丽颖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中谢峰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

候选人曾子路先生承诺将参加最近一期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交易所认可的培训证明。 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三年，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将以累积投票的方式分别由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

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仍将继续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勤勉履行董事义务和职责。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李新辉先生、魏金平先生在公司新一届董事会选举产生后不再担任公

司非独立董事职务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独立董事杜旌先生在公司新一届董事会选举产生

后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魏金平先生和杜

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李新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477,940股。 公司及董事会对以上董事在任职

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4日

附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潘协保，男，1952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971年9月至1984年1月，担任通城县云溪公社会计；1984年2月至1991年5月，担任通城县云溪乡企业党

支部书记；1991年6月至1997年5月，担任通城县云母制品厂厂长；1997年6月至2021年2月，担任云奇云

母董事长；2000年11月至今， 历任平安材料总经理、 董事长、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2年11月至2017年

10月，兼任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云母专业委员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2015年3月至今，历任公司副董

事长、董事长。 现任公司董事长、平安材料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潘协保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潘协保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960,751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4.83%；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湖北众晖实业有限公司、公司董事潘渡江先生之

间存在关联关系：潘协保先生担任湖北众晖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持股比例

为14.68%，与公司董事潘渡江先生为父子关系。 潘协保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潘渡江，男，1976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正高级经济师。 2000年

10月至2011年3月，担任平安材料董事长；2011年4月至今，历任同力玻纤执行董事、总经理；2011年12月

至今，担任云水云母执行董事；2015年3月至今，历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董事长兼总经理；2015年7月

至今，担任平安实业董事长；2017年10月至今，兼任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云母专业委员会第六届理事

会轮值理事长。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平安实业董事长、同力玻纤执行董事、云水云母执行董事。

潘渡江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潘渡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965,75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91%；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湖北众晖实业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潘渡江

先生持有湖北众晖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份比例为32.58%。潘渡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邓炳南，男，1969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正高级经济师。 1991年

8月至1997年5月，历任通城县云母制品厂财务主管、行政副厂长；1997年6月至2001年1月，担任云奇云母

董事兼副总经理；2001年2月至2015年2月，历任平安材料董事、营销部经理、营销副总经理；2015年3月至

今，担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邓炳南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798,4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6%；与持有本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湖北众晖实业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邓炳南先生担任湖北众晖实业有限公司

监事并持有股份比例为11.64%。 邓炳南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李鲸波，男，1970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正高级工程师，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 2000年10月至2017年11月，历任平安材料董事、总经理；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担任平

安材料涂层云母带产品研发工程师；2019年6月至今，担任平安实业总经理；2021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副

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平安实业总经理。

李鲸波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鲸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725,311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63%；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湖北众晖实业有限公司、公司董事潘渡江先生存

在关联关系：李鲸波先生持有湖北众晖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份比例为11.64%，为潘渡江先生的妹妹之配偶。

李鲸波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

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徐君，男，1977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2000年1月

至2012年2月，历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城县支行公司客户部副经理、信贷管理部负责人、个人

金融部经理；2012年3月至今，担任同力玻纤营运总监；2019年6月至今，担任平安实业副总经理；2020年

9月至2021年8月，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21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为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董事潘渡江先生的妹妹

之配偶。 徐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

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六）李俊，男，1986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2012年6月至2015年4月，担任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2015年5月至2017年4月，担任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二研究所研发中心研究室主任；2017年5月至今， 历任公司技术研发中心总

监、研发总监、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兼研发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俊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谢峰，男，1970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1992年7月至

今，历任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员、副总经理、高级合伙人；2012年1月至2018年

11月，担任江苏达海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2年9月至2018年9月，担任武汉农尚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3年12月至2020年1月，担任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7月至今，担

任上海钱鲤山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监事；2015年10月至2017年1月， 担任武汉德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2017年6月至2019年9月， 担任安徽省渠道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8月至2023年

7月，担任江西宁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12月至2023年4月，担任武汉珈创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7月至2023年5月， 担任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

9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本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

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对独立董事独

立性的要求。

（二）曾子路，男，1978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瀛

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01年至2003年任中国银行珠海分行职员，2005年至2012年任东莞市伟科电

子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年至2013年任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别助理。 现兼任通城县第十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湖北银通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曾子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本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

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对独立董事

独立性的要求。

（三）董丽颖，女，198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 2007年7月至2008年

8月，担任大连百傲化学有限公司造纸项目部技术支持人员；2008年9月至2014年6月，于大连工业大学、

天津科技大学制浆造纸工程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担任廊坊开发区大明化工

有限公司造纸项目部技术总监；2015年9月至2017年8月， 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就读博士后；

2017年9月至2020年11月，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20年12月至今，担任中国科

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副研究员；2021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董丽颖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本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

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对独立董事

独立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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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湖北平安电工

科技股份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13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

举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提名潘艳良先生、丁阳辉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并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成员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就任前，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仍将继续按照法律

法规、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勤勉履行监事义务和职责。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方丁雄先生在公司新一届监事会选举产生后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和监事会主

席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方丁雄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公司及监事会对方丁雄先生在任职监事期间为

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监事会

2024年5月14日

附件：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1、潘艳良，男，1972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2003年8月至2012年12月任

湖北平安电工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材料）营销区域经理；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任平安材料

代理生产副总经理；2015年1月至12月任平安材料生产总监；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任平安材料总经理

助理；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任平安材料区域总监；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任平安材料云母带副总

工程师兼本部区域总监；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任平安材料本部区域总监；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

任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副总工程师；2024年1月至今任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总工程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潘艳良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票1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

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2、丁阳辉，男，1992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14年10月至2017年

10月，担任平安材料职员；2017年11月至2018年6月，担任云水云母技术员；2018年7月至2019年10月，担

任平安实业职员；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担任云奇云母职员；2020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营销中心客服

专员、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丁阳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本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其

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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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请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平安电工” ）于2024年5月1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定于2024年5月

29日（星期三）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9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9日（星期三）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 过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互 联 网 投 票 系 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

2、 网 络 投 票 ： 公 司 将 通 过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的 交 易 系 统 和 互 联 网 投 票 系 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有关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网络投票包含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进行投票。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24日（星期五）

（七）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均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地点：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通城大道242号平安电工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应选人数（6）人

1.01 《关于选举潘协保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2 《关于选举潘渡江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3 《关于选举邓炳南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4 《关于选举李鲸波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5 《关于选举徐君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6 《关于选举李俊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关于选举谢峰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2 《关于选举曾子路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3 《关于选举董丽颖女士担任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3.01

《关于选举潘艳良先生担任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

3.02

《关于选举丁阳辉先生担任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

（二）议案1和议案2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3已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

关公告。

（三）议案1、2、3均为累积投票议案，等额选举非独立董事6人、独立董事3人、非职工代表监事2人。股

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

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其中，议案2的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四）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票结果单独统计及披露。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2024年5月27日（星期一），上午9:00-11:30，下午14:30-17:00。

（二）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人股东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附件二）、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

东有效持股凭证原件。

2、个人股东登记。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有效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

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原件、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附件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有效

持股凭证原件。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用信函或邮件的方式登记，信函或邮件须在登记时间截止前送达本

公司（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股东请仔细填写附件三，公司不接受电

话登记。

（三）登记地点：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通城大道242号平安电工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

会”字样，邮编：437400。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卢拓宇

联系电话：0715-4637899

传真：0715-4351508

电子邮箱：IR@pamica.com.cn

联系地址：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通城大道242号平安电工董事会办公室。

（二）本次大会预期半天，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达参会地点办理登记

手续。

（四）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将临时提案于会议召开十天前书面提交到公

司董事会。

（五）以上证明文件办理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均可，但出席会议签到时，出席人身份证和书面授

权委托书（附件二）必须出示原件。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股东参会登记表。

特此公告。

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4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1359

2、投票简称：平安投票

3、填报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为累积投票议案且采取等额选举方式， 股东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应

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

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二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1）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议案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

选举票数。

（2）选举独立董事（如议案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

举票数。

（3）选举监事（如议案3，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在2位监事候选人中将其拥有的选举票数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

数。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5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29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致：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 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如

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累积投票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6）人

1.01

《关于选举潘协保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

1.02

《关于选举潘渡江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

1.03

《关于选举邓炳南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

1.04

《关于选举李鲸波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

1.05

《关于选举徐君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

1.06

《关于选举李俊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关于选举谢峰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

2.02

《关于选举曾子路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

2.03

《关于选举董丽颖女士担任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3.01

《关于选举潘艳良先生担任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

√

3.02

《关于选举丁阳辉先生担任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

√

注：上述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权数=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应选人数。 委托人对受托人

的指示，可以对其拥有的表决权任意分配，投向一个或多个候选人，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人签名（法人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性质：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件三 ：

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姓名/名称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证券账户开户证件号码

股东证券账户号码

股权登记日收市持股数量

是否本人参会 □是 □否

代理人姓名（如适用）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如适用）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联系地址

注：

1、本人（单位）承诺所填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如因所填内容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登记日所记载股东信息不一致而造成本人（单位）不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所造成的后果由本人承担全部

责任。 特此承诺。

2、登记时间内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

司收到为准。

3、请用正楷填写此表。

股东签名（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1359

证券简称：平安电工 公告编号：

2024-027

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或“会议” ）的通知于2024年5月6日通过书面和电子通讯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2024年

5月13日（星期一）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潘协保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提名潘协保先生、潘

渡江先生、邓炳南先生、李鲸波先生、徐君先生、李俊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

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上述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潘协保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潘渡江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3、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邓炳南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4、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李鲸波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5、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徐君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6、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李俊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上述议案均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提名谢峰先生、董丽

颖女士、曾子路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上述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谢峰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曾子路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3、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董丽颖女士担任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上述议案均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提议将上述议案提

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提请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份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001359

证券简称：平安电工 公告编号：

2024-028

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或“会议” ）的通知于2024年5月6日通过书面和电子通讯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于2024年

5月13日（星期一）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际参加监事3名。会

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方丁雄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公司拟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潘艳良先生、丁阳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出席会议的监事对上述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提名潘艳良先生担任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关于提名丁阳辉先生担任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

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

监事会

2024年5月14日


